
与女性相比，男性发生听力损失的风险性大，提示男性的听

力系统有可能更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和伤害。切石工相对其

他工种来说，听力损失较严重，这是由于切石是应用开石机、
切块机分割大块原石，切割成片、条、粒等小块毛料，产生

的噪声强度大; 磨削是用砂轮、砂盘等磨削和抛光设备磨削

毛坯成型和进行抛光，产生的噪声强度相对较小。因此切石岗

位噪声超标率高于磨削岗位，对切石工的听力影响相对就大。
本次调查未见打孔工，打孔岗位噪声强度大于 100 dB ( A) ，因

此未能了解打孔工听力损失的情况，是本次调查的缺憾。
本次调查发现，接噪工龄 ＞ 10 年听力损失明显增高，比

广东报告的 5 年要长。其原因可能是本次被调查者以磨石工、
切石工为主，其岗位噪声属于中低强度噪声，且加工场所大

多数噪声不超标，加工者工作时间可自由支配，甚至在市场

需求量少时无原料可加工，因此每天暴露噪声时间相对较少。
但是本次研究接噪工龄 ＞ 10 年者发生听力损失的风险性大，

说明在没有个体防护的情况下长期接触噪声，其累积效应更

加明显，一旦超出机体的代偿能力，其作用将显现，而且这

种损害将是不可逆的［5］。局部振动与噪声联合作用可以加重

听力损伤，加速耳聋的发生［1］，因此，家庭作坊式宝石加工

者听力损伤是不可忽视的。

家庭作坊式宝石加工存在的噪声危害和听力损失应引起

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，由于家庭作坊式企业被社会关注较少，

缺失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传，加工者不了解噪声对听力的危

害和个人听力防护措施的重要性，没有自我防护。因此监管

部门应积极干预，社区积极参与，建立有效的家庭作坊式职

业健康监护，以便发现早期听力损失，及时诊断和治疗，杜

绝噪声聋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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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岩市尘肺发病情况调查

Survey on incidence of pneumoconiosis in Longyan c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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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895 例尘肺病例中新发病例 733 例，晋期病例 162
例。接尘工龄 3 ～ 5 年的患者 275 例，占尘肺总数的 30. 72%。
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主要分布在 41 ～ 70 岁年龄段
( 83. 68% ) 。壹期尘肺与贰期、叁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、平
均发病年龄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( P ＜ 0. 01 ) ，纯掘进工
种作业人员发病工龄较其他工种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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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西从事煤炭、有色金属、铁矿开采、水泥生产等工人

达数万，每年新增百例职业病患者［1］。为了摸清矿区尘肺发

病情况，了解其发病特点和规律，为有效防治尘肺提供科学

的依据，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职业病报告网络平台健康

危害因素监测系统中选取 2005—2011 年龙岩市 895 例尘肺病

报告病例，将数据导入 Excel 表中，分别对接尘工种与尘肺不

同分期的接尘工龄、发病工龄等进行回顾性分析。
1 资料与方法

1. 1 对象

2005—2011 年龙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的 895 例

确诊尘肺病病例，其中包括新发病例 733 例及晋期病例 162 例。
1. 2 方法

将报告数据导入 Excel 表中，去除非矿区尘肺病例，将其

开始接尘时间、工种、接尘年龄、尘肺诊断时间、出生日期

等建立数据库。对不同工种、接尘工龄、发病年龄、发病工

龄与尘肺分期进行分析。
1. 3 统计学处理

采用 SPSS 17. 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，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

± 标准差 ( x ± s) 表示，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，有统计学意义

的组间用最小显著差法 ( LSD)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，P ＜ 0. 05

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2 结果

2. 1 一般情况

895 例中男 887 例、女 8 例 ( 因从事矿场的人群以男性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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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直接影响到男性患病的比例，而且资料不足，所以本文

不做性别的分析) 。其中，壹期尘肺患者 681 例、贰期 168
例、叁期 46 例，发病人数中以壹期尘肺最多，占 76. 09%，

贰期、叁期尘肺分别占 18. 77%、5. 14%。其中新病例 733 例

中直接诊断为贰期、叁期尘肺的分别有 40 例、12 例，占新病

例的 5. 45%、1. 64%，晋期病例 162 例中由壹期晋级贰期 128
例，壹期晋级叁期 6 例，贰期晋级叁期 28 例。尘肺患者平均

接尘工 龄 ( 13. 26 ± 5. 76 ) 年，平 均 发 病 年 龄 ( 53. 11 ±
10. 32) 岁。
2. 2 尘肺患者接尘工龄与发病年龄分布

从表 1 可以看出，接尘工龄 3 ～ 5 年者所占比重最大，其

他年龄段呈现波动性变化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发病人数先增

多后 减 少， 发 病 年 龄 主 要 分 布 在 41 ～ 70 岁， 占 总 数

的 83. 68%。
表 1 尘肺患者接尘工龄与发病年龄分布情况

接尘工龄

( 年)
例数

构成比

( % )

发病年龄

( 年)
例数

构成比

( % )

＜ 3 28 3. 13 ＜ 30 1 0. 11
3 ～ 5 275 30. 73 30 ～ 40 104 11. 62
6 ～ 10 88 9. 83 41 ～ 50 261 29. 16
11 ～ 15 120 13. 40 51 ～ 60 267 29. 83
16 ～ 20 155 17. 32 61 ～ 70 221 24. 69
21 ～ 25 102 11. 40 ＞ 70 41 4. 58
＞ 25 127 14. 19

合计 895 100 合计 895 100

2. 3 尘肺患者各期的平均接尘工龄与平均发病年龄

由表 2 可 以 看 出 发 病 人 数 中 以 壹 期 尘 肺 最 多， 占

76. 09%，贰期、叁期尘肺分别占 18. 77%、5. 14%。壹期尘

肺与贰期、叁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、平均发病年龄差异均

具有统计学意义 ( P ＜ 0. 01) ，贰期与叁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

龄、平均发病年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( P ＞ 0. 05) 。
表 2 尘肺患者各期的平均接尘工龄与平均发病年龄比较

( x ± s)

期别 例数
构成比

( % )

平均接尘

工龄( 年)

平均发病

年龄( 岁)

壹期 681 76. 09 12. 93 ± 9. 93 54. 94 ± 10. 41
贰期 168 18. 77 15. 16 ± 8. 70* 47. 31 ± 8. 37*

叁期 46 5. 14 17. 13 ± 8. 05* 47. 26 ± 9. 86*

合计 895 100 13. 26 ± 5. 76 53. 11 ± 10. 32
F 值 6. 95 47. 233
P 值 ＜ 0. 01 ＜ 0. 01

注: 与壹期比较，* P ＜ 0. 05。

2. 4 不同工种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

由表 3 可 以 看 出，新 发 尘 肺 患 者 总 的 平 均 发 病 年 龄

( 53. 11 ± 10. 32) 岁，平均接尘工龄 ( 13. 26 ± 5. 76 ) 年。纯

掘进工的接尘工龄明显早于纯采煤工、煤混工; 纯掘进工平

均发病年龄最大，其次是辅助工种 ( 包括搬运工、爆破工、
采矿工、凿岩工等) 。经过统计学分析，纯掘进工、辅助工与

另外 4 工种之间的平均发病年龄、平均接尘工龄差异均有高

度统计学意义 ( P ＜ 0. 01) ，而混合、主掘进、主采煤、纯采

煤工 种 相 互 之 间 平 均 接 尘 工 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( P ＞

0. 05) 。主采煤工与纯采煤工、纯掘进工、辅助工的平均接尘

工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( P ＜ 0. 01) 。
表 3 不同工种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比较

( x ± s)

工种 例数 发病年龄 ( 岁) 接尘工龄 ( 年)

煤矿混合工 76 50. 32 ± 11. 44* 20. 91 ± 7. 67*

主掘进工 194 50. 42 ± 10. 94* 17. 57 ± 8. 27*

主采煤工 188 49. 99 ± 10. 05* 19. 06 ± 7. 65*

纯采煤工 68 49. 96 ± 11. 26* 15. 34 ± 7. 68*

纯掘进工 199 58. 40 ± 9. 76 4. 51 ± 5. 71
辅助工 170 55. 96 ± 9. 92 7. 91 ± 9. 48

合计 895 53. 11 ± 10. 32 13. 26 ± 5. 76
F 值 24. 253 114. 169
P 值 ＜ 0. 01 ＜ 0. 01

注: 与纯掘进工种比较，* P ＜ 0. 05。

3 讨论

3. 1 733 例新病例中直接诊断为贰期或者叁期尘肺的分别占

新病例的 5. 45%、1. 64%，并且 2005—2011 年内尘肺晋期病

例达到 162 例，进展较快，除了个体差异外，很可能是受检

者职业性健康体检间隔过长，或者某些企业根本没有按有关

规定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，等到工人出现症

状就医时才发现有贰期、叁期尘肺的表现，这同时也间接说

明了个别矿山的作业环境较为恶劣，致尘肺进展较快。
3. 2 本文接尘≤5 年者 303 例，占尘肺总数的 33. 85%，说

明接尘工龄相对短的工人在未做好防尘措施的情况下易导致

尘肺，例如纯掘进工尘肺发病以壹期为主，叁期较少，叁期、
贰期与壹期构成比比较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( P ＜ 0. 01 ) 。
按国家有关规定，诊断壹期尘肺病后患者应调离接尘作业工

种，脱尘后尘肺病依然可能进展，本次统计由壹期晋级贰期

有 128 例，提示对脱离了接尘作业的尘肺病人，仍需追踪随

访若干年。
3. 3 本组病例的发病年龄主要在 41 ～ 60 岁，平均发病年龄

( 53. 11 ± 10. 32) 岁，平均接尘工龄 ( 13. 26 ± 5. 76 ) 年。尘

肺病是一种进展性病变，潜伏期一般为 5 ～ 20 年，所以患病

年龄相对比较集中，尘肺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61 岁，尘肺病

的确诊年龄越小，其平均寿命越短［2］，但早期发现可以防止

向贰、叁期尘肺进展。
3. 4 以往研究显示，长期从事掘进工作以接触石英粉尘为主

的患者病情严重、进展快，而以采煤为主者病情相对较轻、
进展较缓慢［2］。本文数据显示，纯掘进工种平均接尘工龄为

( 4. 51 ± 5. 71) 年，相对较低，平均发病年龄相对较迟，为

( 58. 40 ± 9. 76) 岁，与文献报道不一致。可能的原因: ( 1 )

由于纯掘进工种平均接尘工龄较短，发病主要以壹期为主，

壹期尘肺大多数没有明显症状体征，而难以及时就诊，随着

年龄的增加，可能因诊断其他疾病时才发现患有尘肺病，导

致诊断滞后现象。 ( 2) 部分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由计划经济

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，只注重经济效益，生产任务重，工

人超负荷工作，卫生防护设施、设备投入不足，卫生监督检

测不到位，造成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严重超标［3］。 ( 3) 尘肺

病例可能因发病年龄相对较大，对接尘工龄的记忆不清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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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工人既往在其他煤矿工作过，但用人单位仅提供本次合

同期间的接尘工龄，对数据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4 结论

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我国允许私营或个体企业发展粉尘

作业项目，如私营煤矿、私营冶金等。一些小煤窑技术落后、
工艺简单，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护措施，也没有对有毒有害

作业场所进行尘毒监测，这些个体或私营企业无粉尘防护作

业意识，未配备相关的防尘设备，使作业场所粉尘浓度严重

超标。没有告知农民工职业危害因素和后果，没有组织过体

检，没有配备职业病防护用品，所有这些，不仅大大增加了

职业病患病几率，而且也是导致直接诊断为贰期或者叁期的

病例增加，病情进展快晋级患者多、接尘工龄与发病工龄倒

置的原因，严重侵害了矿工的安全健康合法权益。
为此，建议煤矿企业加强对尘肺病的监测，特别是对 40

岁以上接尘时间超过 5 年的工人更应该进行定期的体检，要

求工人做好各种防尘措施，从源头上切断尘源; 对于较特殊

的纯掘进工种，更应该做好尘肺防治工作，做到离岗后定期

检查，即使当时胸片没有尘肺病变，亦应定期进行胸片检查，

以便早期进行临床干预［4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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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色金属矿山井下职工生命质量调查分析

Survey and analysis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noise hazard in a nonferrous mining enterpri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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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采用国际通用的 QOL、SF-36 量表对有色矿山不同
作业环境职工进行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的问卷调查。矿山井
下作业人员的食欲、睡眠、日常生活、生活兴趣、情绪、工
作环境、生活环境、躯体自觉功能、身体健康状况、情绪角
色功能、精神健康情况、总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量化评分与
接近常模的后勤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( P ＜ 0. 01 ) 。
同时，探讨了不同环境下职工生命质量健康状况差别的原因，

为企业改善井下作业环境，改善职工生活条件，预防职业病
和杜绝工亡事故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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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矿山职工生命质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它包含

了个体的生理功能、心理状态、独立能力、社会关系、个人

信仰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，职工的生存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

和安全质量息息相关，关系着矿山的稳定发展。为探讨某有

色金属矿山露天、井下、井上车间、后勤服务等不同工种性

质职工生命质量状况，本调查组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865 名

在职矿山职工进行横断面群体抽样问卷调查，分析不同工种

职工生命质量的差别和形成原因，旨在为了解职工健康状况

和改善职工的生命质量提供依据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 1 调查对象

在职工集中全面体检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，随机

抽取某公司所属的不同单位二级矿山工人。问卷有统一指导

语和填表说明，调查对象按要求自己完成问卷的填写，调查

人员复核。体检的在职职工包括井下 312 人、井上车间 307

人、后勤 246 人，调查对象全部为男性。矿山不同工种抽取比

例和矿山职工构成情况一致，符合矿山职业环境作业方式。被

调查人员在年龄、工龄、身高、体重、性别、婚姻状况 ( 已婚

/未婚) 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有可比性，见表 1。

表 1 三组工人基本情况

组别 人数
平均年龄

( 岁)

平均工龄

( 年)

平均身高

( cm)

平均体重

( kg)

婚姻

( 已 /未)
后勤工 246 38. 18 ± 5. 5 16. 53 ± 7. 30 169. 8 ± 5. 90 66. 28 ± 10. 44 240 /6
井上车间工 307 37. 83 ± 6. 7 15. 82 ± 6. 41 167. 6 ± 5. 30 66. 94 ± 10. 34 300 /7
井下工 312 38. 18 ± 5. 7 15. 78 ± 6. 62 168. 8 ± 6. 16 67. 21 ± 11. 47 306 /6

1. 2 方法与内容

1. 2. 1 调查内容 调查表分为两部分，一种是采用世界卫生

组织生存质量测定简表 ( WHOQOL-BＲEF) 中文版，该量表

由 59 个条目组成［1］，评价职工在食欲、睡眠、日常生活、生

活兴趣、情绪、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 7 个因素方面的表现，

主要体现职工生活方面的影响; 中文版评价分值是经过转换

后所特有的，评价得分越高，说明生命质量越好［2，3］。另外一

种是 SF-36 量表，包括生理、心理、独立性、社会关系、环

境、精神支柱 /宗教 /个人信仰等 6 个领域和 24 个方面，每个

方面有不同内容的条目，此外还包括 1 个总体健康状况的评

价，主要反映工作环境对身心功能的影响。
1. 2. 2 调查实施 由专门指导体检的人员发放统一印制的调

·502·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3 年 6 月第 26 卷第 3 期 Chinese J Ind Med June 2013，Vol． 26 No． 3


